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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新闻Hainan News

海口电信住宅小区
树枝“霸占”窗户
物业：今日开始修剪树木
□记者张野文/图

本报讯“小区的树木太茂盛，枝条
紧贴着我家窗户，松鼠顺着枝条咬破纱
窗，爬进屋子。我向物业反映过好几次，
但是物业一直没对树木进行修剪。”近
日，家住海口电信住宅小区的业主吴女
士拨打本报热线反映此事。

吴女士家住小区1栋楼3楼，楼栋
后有一棵大榕树。由于榕树枝叶繁茂，
枝条末梢紧贴着三四楼业主家的窗户。

“我将窗户边上的枝条修剪过多次，
不然整个窗户都要被树枝‘霸占’了。”吴
女士打开家里对着榕树的窗户。记者看
到，树枝虽然被修剪过，但还是紧贴着纱
窗，纱窗上有一个窟窿。吴女士告诉记
者，窟窿是被松鼠咬破的，“很多小动物
顺着树干，通过这个窟窿直接爬到家里，
现在家里没人的时候都不敢开窗户。”

记者走访发现，该小区内生长着不
少高大的树木，枝干延伸到附近的业主
家的窗户边。“之前向物业反映过多次，
希望能对这些树木进行修剪，但物业始
终不作为。”吴女士说。

该小区物业管理负责人告诉记者，
物业已经联系园林部门，“今天伐树工人
已经来看过了，决定15日开始修剪树
木，最迟周二，园林部门会派人过来修剪
树枝。”

该负责人解释称，因为小区里的树
木比较高大，物业雇请的绿化工人无法
完成修剪工作，所以物业从8月份开始
就已联系园林部门对小区树木进行修
剪。但园林部门一直抽不出人手，加上
之前受台风“山竹”的影响，所以小区的
树木就一直没进行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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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今年4月12日，澄迈县
工商局执法人员对位于老城经济开
发区的中华坊项目售楼处进行检
查，发现该售楼处所摆放用于展示
中华坊项目楼书、户型图、宣传单页
等介绍中华坊项目的广告资料中，
含有“5分钟直抵西海岸，5分钟可达
动车站”等涉嫌违反《广告法》有关
规定的内容。

经立案调查，当事人海南金源世
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推销其开
发的中华坊房地产项目，自行设计样
件后委托印制“世界长寿之乡300亩
中式温泉养生社区中华坊2期·牡丹

园”楼书、“中华坊海棠园精品小户型
闪亮登场”彩页、“中华坊联排别墅
1-1房户型、U-1户型、1-2户型户
型图”等广告资料，并向来到中华坊
项目现场的客户发放，用以宣传中华
坊项目情况。同时，当事人还于2012
年建设中华坊网站（网址：http：//
www.zhonghuafang.com），在网站
上登载介绍中华坊项目的广告。

经查，其网站上发布的广告，以
及向购房客户发放的楼书、户型图、
宣传单页等介绍中华坊项目的广告
资料含有多项违反《广告法》的内容：
1.网站、楼书、彩页、户型图均标注项

目地址为海南海口市南海大道11-1
号，而中华坊项目实际座落于澄迈县
老城开发区南一环路；2.含有“10分
钟直抵西海岸，20分钟可达美兰机
场”、“5分钟直达西海岸，5分钟可达
动车站”等内容，违反《广告法》中“不
得以项目到达某一具体参照物的所
需时间表示项目位置”的规定；3.含有

“北面是盈滨半岛4A级旅游度假景
区，西北面是规划的跨海大桥”内容，
经查询相关部门，马村港未规划琼州
海峡跨海大桥，盈滨半岛并未被评定
为国家4A级景区，当事人行为涉嫌
虚假宣传。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海南金源
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推销自行开发的中华坊房地产
项目，利用自营的中华坊网站及楼书、户型图、宣传单页，通
过文字、图片等形式介绍中华坊项目。广告内容分别违反

《广告法》共3项规定，构成3项违法行为，合计被罚50万元。
记者林文星

对自行开发的项目进行虚假宣传

被罚
50万

海南金源世纪房地产公司

楼书、宣传单页等广告资料中含有多项违法内容1

今年7月，澄迈县工商局送达《行
政处罚告知书》，拟对当事人3项违法
行为分别进行处罚。当事人提交《陈
述书》表示，该公司印刷的广告单页
只在小范围使用，其发布违法广告的
行为未造成危害性后果。同时，该公
司积极配合检查，已主动停止使用涉
案单页、并及时进行销毁，请求对其
发布虚假违法广告的行为给予从轻

处罚或不予以处罚。在8月15日的
听证会上，当事人也辩称拟做出的行
政处罚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的一事
不再罚的处罚原则。

经复核，拟对当事人作出的行政
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
准确，分别进行处罚未违反《行政处
罚法》一事不再罚的处罚原则。鉴于
当事人主动停止使用涉案广告单页

并进行销毁，主动删除其自营网站上
的涉案违法广告，而且其违法行为造
成的社会影响范围和社会危害程度
较小，符合依法从轻行政处罚的情
形。澄迈县工商局决定责令当事人
停止发布上述违法广告、在相应范围
内消除影响，并对当事人的3项违法
行为分别给予处罚3万、13万、34万
元的罚款，合计罚款50万元。

构成虚假宣传等3项违法行为，合计被罚50万元2

澄迈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管理委员会原主任黄炼

受贿173万买了3处房产
到案后主动交代另受贿2159万元，

主动退还全部赃款；获刑3年半
本报讯 近日，澄迈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管理

委员会原主任黄炼涉嫌受贿173万元一案在澄
迈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2008年4月至2012
年6月，在兼任澄迈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以及2013年8月至2017年1月担
任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管理委员会主任
期间，黄炼受贿共计173万元，犯受贿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20万元。

自 2008 年底至 2012 年期
间，黄炼在十个工程的招投标
进展中，参与施工进度、工程
质量监管和工程进度款拨
付审核工作，并协调处理
澄迈县经济适用房建设
项目（一期工程）第一
标段的青苗补偿等
事宜。为感谢黄炼
在项目招标过程
中的帮助，以及
为让其继续
在拨付工程款

进度款时予以关
照，陈某甲分十四

次共送给黄炼119万
元现金。

此外，为能继续承

包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管理委员会的绿化养护业
务，及为让黄炼在拨付业务款方面给予关照，2014
年至2016年，澄恒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某在每年春
节前都送给黄炼5万元现金，共计15万元。

为感谢黄炼在项目招投标以及资金拨付过程
中给予的帮助，2010年上半年，陈某乙送给黄炼5
万元现金。2011年底，陈某乙再次送给黄炼5万
元现金。

为感谢黄炼在招投标以及资金拨付过程中给予
的帮助，符某于2011年某日送给黄炼10万元现金。

另外，黄炼分别于2017年春节前收受邱某贿赂
8万元；于2011年5月、同年7月份，共收受张某甲贿
赂6万元；于2009年底，收受张某乙贿赂5万元。

综上，黄炼共收受唐某等7人贿赂共计173万
元，以上资金除部分用于个人开销外，大部分被黄
炼存入个人银行账户，用于购买3处房产。

澄迈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黄炼身为
国家工作人员，在担任澄迈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总经理及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管理委员会主任
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收受他人钱款
共计人民币173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
贿罪。鉴于被告人黄炼到案后除如实供述公诉机
关已掌握的罪行外，还主动交代了收受陈某甲、唐
某等人贿赂共2159万元的犯罪事实，即在到案后
主动交代检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较重罪行，且
已全部退还赃款，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可以从轻
处罚。遂依法作出以上判决。 记者刘柯娜

开无房等证明收29万余元
琼海市房管局档案室一工作人员受审
本报讯 10月12日上午，琼海市住

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原聘用工作人员陈某
涉嫌受贿一案，在琼海市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被告人陈某因涉嫌受贿罪于2018年3月被

琼海市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2018年7月被琼海市
公安局逮捕。经审理查明，陈某在市房管局档案室工

作期间，负责开具房产税收减免证明材料工作。2015年

至2018年期间，陈某在琼海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档案室
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琼海11家房产中介公司代理的房
产交易加快办理进度，开具“无房证明”和“满五唯一证明”，通
过转账、微信红包等方式非法收受财物共计29.3万余元。

公诉机关指控，陈某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其
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并向法院提供了相关
证据。该案将择期宣判。 记者刘柯娜通讯员陈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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